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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

以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为基点的考察

刘 　 飞


内容提要：信赖保护原则并非源于诚信原则，而是源自法安定性原则与基本权利规范。

相对于依法行政原则而言，信赖保护原则仅在法理基础层面具有独特性，在规范适用层

面则可以被法律化为依法行政原则的组成部分。从信赖基础、所期望的内容、获得保护

的核心条件、提供保护的阶段与方式等方面来说，信赖保护原则不同于合法预期保护原

则。我国行政许可法中并未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规定，该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所可能具

有的意义，仍然值得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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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在大力推进法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法治改良的内在驱动仍然较

为强劲，行政决定、法律规范和国家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必然会明显弱于那些长期处于稳定

法治状态之下的西方国家。在此背景之下，如何保护公民对国家公权力所产生的信赖利益问题，

日益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信赖保护原则因此受到重视。如果说十余年前信赖保护原则还几乎不为

我国大陆学界所知的话，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和探讨信赖保护原则，各种形式的

研究成果迅速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信赖保护原则现已成为我国学界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行政法基

本原则之一。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该原则的渊源、价值、运行机制、构成要件、与其他相

关原则的关系以及原则的中国法意义。这些研究对于推进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法律化及其功能

发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不过，信赖保护原则毕竟是一典型的德式原则，如果不追本溯源厘清德国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所具有的基本内涵与实质意义，并对该原则与其他相关原则之间的关系作出清晰界定，就无法进一

步探讨该原则在中国法中的意义。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在于，对个人就公权力行使结果所产生

的合理信赖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信赖利益，法律制度应为之提供保障，而不应使个人遭受不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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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从这一基础出发，信赖保护原则与对信赖以及信赖利益同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其他原

则、规范与制度并不相同。那么，信赖保护原则所保护的具体是哪些信赖利益？它对这些利益究竟

是如何提供保护的？相对于同样具有保护信赖功能的依法行政原则而言，信赖保护原则有何独立存

在的意义？信赖保护原则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我国行政许可法中是否体现了信

赖保护原则？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作出明确的回答。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渊源

尽管 “学界对于这一原则的理论渊源、保护客体及保护机制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不同认识”，〔１〕

我国学者多以诚信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却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为 “等同说”，即认为两原则之间是相互等同的关系。例如刘丹教授认为：“德国法上的

信赖保护原则在实质上与诚信原则基本相同，只不过信赖保护原则看起来更注重操作性和对相对

人权利的救济。”〔２〕其二为 “依据说”。例如黄学贤教授认为，“（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直接的

外在表现即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合理信赖给予保护，故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更为恰当。”〔３〕阎

尔宝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 “诚信原则的一种重要的适用形式”，诚信原则 “成为信赖保护

原则的理论依据当无疑问”。〔４〕其三为 “类推适用说”，即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私法上的诚信原则

在公法中的类推运用。例如学者吴坤城认为：“信义诚实的原则乃至信赖保护的原则，是将在私人

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５〕周佑勇教授不仅认为 “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

行政法中的运用”，还指出 “英国的 ‘保护合理期待原则’，即具有诚信原则的实质意义”。〔６〕高家

伟教授在梳理了信赖保护原则的成因可能为法治国家原则、法律安定性原则、基本权利保护原

则、行政行为的效力和行政的自我约束性要求、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之后，得出了 “所谓信赖

保护原则实际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转换或者翻版”的结论。〔７〕

上述观点的形成，实质基点都在于 “诚信”与 “信赖”两词字面表述以及内涵上的相似性。

如此认定信赖保护原则与诚信原则之间的关系，也曾一度成为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８〕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判决中逐渐形成时，联邦行政法院曾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

系从诚信原则中推导出来的。”〔９〕尽管如此，德国学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还是认为，由于信

赖保护原则在特定范围内对居于宪法位阶的依法行政原则构成了限制，它必然应以至少居于宪法

位阶的原则为基础，而民法上的诚信原则并不能满足此要求。易言之，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必须

是与依法行政原则地位相当的、居于宪法位阶的原则或依据。从这一 “规范层级”标准出发，信

赖保护原则唯一可能的法理依据只能是法治国家原则以及从中推论而出的法安定性原则。正如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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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教授所指出的，尽管信赖保护原则与诚信原则之间具有一定相似性是 “不可置疑”的，但由

于诚信原则并非 “基于宪法规范而形成”，而与此同时法安定性原则已经为国家行为的可预期性

以及对公民的信赖保护提供了足够的基础，因此诚信原则非但不能构成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

础，甚至连作为 “额外的支撑”都是没有必要的。〔１０〕

更为重要的是，诚信原则仅是对法律主体的一种内心状态的要求，从其意义内涵而言不过是

一种 “伦理性规范”，〔１１〕并不具备明确的规范性内涵。相对于个案中的利益权衡需求，诚信原则

并不能提供可予适用的标准。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法院已经广泛认同对诚信原则的这一看

法。〔１２〕至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沃尔夫教授就已经指明诚信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之间的界

限。〔１３〕阿赫特贝格教授也早就断言：“信赖保护原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从诚信原则 （民法典第

２４２条）中推论出来的。”〔１４〕我国同样也有学者指出：“‘诚实信用’为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行政

法上的信赖保护虽同样以 ‘诚信’作为根本且可透过诚信原则加以解释，但二者仍有本质的不

同。”〔１５〕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８条规定的 “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应保护

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同样是对两原则分别作出规定，并未予以混同。〔１６〕

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究竟何在？即便是在德国，也尚未对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通常认

为，该原则是基于多个支柱而形成的法律思想。学者们在对法治国家原则、社会国家原则、依法

行政原则、诚信原则、比例原则、基本权利规范等的取舍判断中，形成了层出不穷的观点。长期

研究信赖保护原则的布尔迈斯特教授早在１９７９年即指出，学者们在探讨 “如何确定信赖保护原

则的渊源时陷入了完全的混乱”。〔１７〕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联邦宪法法院于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９

日作出的裁判奠定了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该裁判的部分表述也被视为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经典阐

释：“法安定性原则乃法治国家原则之基本要素。对于国家可能对其作出的干涉行为，公民应能有

所预期并采取相应措施；公民应当能够信赖的是，对于其基于现行法作出的行为，法律秩序应以其

原本所应获得的所有法律后果予以回应……对于公民而言，法安定性原则首先意味着信赖保护。”〔１８〕

联邦宪法法院在上述裁判中对于信赖保护原则渊源所作的认定，即所谓的 “法治国家原则法安

定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的推论模式。依据该推论模式，法安定性原则被认定为确立信赖保护

原则的基础。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是 “最具有说服力的”。〔１９〕

法安定性原则源起于法治国家原则中所包含的国家秩序应具有稳定性的思想。通说认为，法

·５·

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Ｍｕｃｋｅｌ，Ｋｒｉｔｅｒｉｅ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ｅｓｂｅｉ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ａｅ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ｎ，Ｓ．３０－３１．

Ｈｕｂ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ｅｉｎ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ｕｎｄｉｎｄｅｒ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ｉｎ：Ｂａｃｈｏｆ／Ｈｅｉｇｌ／Ｒｅｄｅｋｅｒ（Ｈｒｓｇ．），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ＴｅｉｌｈａｂｅｕｎｄＢｉｎｄｕｎｇ：Ｆｅｓｔｇａｂｅ

ａｕｓＡｎｌａｓｓｄｅｓ２５ｊａｅｈｒｉｇｅｎＢｅ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１９７８，Ｓ．３１９．

Ｓｃｈｗａｒｚ，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ａｌ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Ｅｉｎ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ｄ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ｕｎｄ

ｄｅｒ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ｉｄ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ｋｒｅｉｓｅｎ，１．Ａｕｆｌ．２００２，Ｓ．１３５ｆｆ．

Ｗｏｌｆｆ，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Ｉ，８．Ａｕｆｌ．１９７１，§４１Ｉｃ．

Ａｃｈｔｅｒｂｅｒｇ，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１９８６，§２３Ｒｎ．５６．

前引 〔１〕，莫于川等文。

洪家殷：《信赖保护及诚信原则》，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７页以下。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ｉｍ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９，Ｓ．１７．

ＢＶｅｒｆＧＥ１２，２６１，２７１．ＦｅｒｎｅｒＯｓｓｅｎｂｕｅｈｌ，ＤｉｅＲｕｅｃｋｎａｈｍｅｆｅｈｌｅｒｈａｆｔｅｒｂｅｇｕｅｎｓｔｉｇｅｎｄｅｒ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ａｋｔｅ，Ｎｅｕｅ

Ｋｏｅｌｎ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Ｈｅｆｔ２９，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４，Ｓ．７６ｆ；Ｗｅｂｅｒ－Ｄｕｅｒｌ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ｉｍ

ｏｅ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４９ｆ．对此推论模式的不同意见参见前引 〔１２〕，Ｓｃｈｗａｒｚ书，第２３１页。

［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７７页。



安定性乃是法律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本目的之一。〔２０〕法安定性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国家公

权力行为、规范与制度的持续性。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对于国家已经作出的决定而言，法安定

性意味着维护该决定的存续力 （Ｂｅｓｔａ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国家通常不应改变其已经作出的决定，但如果

确需对之作出改变的话，也应符合相关的形式和实体条件并注重保护相关人的利益。对于未来而

言，法安定性意味着对国家决定的可预期性。由于这两方面都对法治国家原则提出了客观法意义

上的要求，因此法安定性原则首先被视为客观法上的基本原则。〔２１〕也正是由于其客观性，法安

定性原则不仅不以保护公民权益为直接目标，“安定性”本身可能就是对公民不利的。与法安定

性原则不同的是，信赖保护原则涉及的是作为公民防御权的主观权利，其目的在于为公民个人的

信赖提供法律保护。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质意义是以信赖保护请求权的方式来

实现个人权利的具体化。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又被称为 “主观化的法安定性原则”。

与上述推论模式同样居于重要地位的还有以基本权利为渊源的提法。形成这一观点的基本原

因在于，个案中的具体利益权衡不可能依据抽象的信赖保护原则进行，而只能依据各项基本权利

所具有的实体法内涵。例如联邦宪法法院早就认为，基本法第１４条所规定的财产保护权的意义

在于 “保护对基于合宪法律所形成的财产权的信赖”，而信赖保护原则也因此 “具有了独特内涵

和宪法性的规范内容”。〔２２〕因此，依据基本法第１４条所具有的实体法内涵即可确定是否应对具

有财产价值的利益提供信赖保护，“而不必再以一般性的信赖保护原则为依据”。〔２３〕正是借助于

基本权利规范及其所具备的规范功能，信赖保护原则才得以实现其作为公民防御权的功能。

由于上述两种解释路径各有其具体意义，有学者干脆笼统宣称 “信赖保护原则是从法治国家

原则和／或基本权利中推论出来的”。〔２４〕毛雷尔教授认为：“司法裁判和文献中把信赖保护原则部

分地解释为基于法治国家原则、部分地解释为基于所涉及的基本权利的做法”，在学理上是 “完

全有意义的”，但信赖保护原则在基本权利中的适用仍然取决于对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权衡。〔２５〕

本文主要采毛雷尔教授的观点，认为两种解释路径各具存在的理由。具体而言，“法治国家原则

法安定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的推论模式所给出的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基本权利规

范则为个案中的利益权衡提供了具体的规范依据。只有通过基本权利的规范检验，基于法理基础

推论而出的信赖保护原则才能够得到具体适用。因此，信赖保护原则不仅应具备法理基础，同时

还应具备相应的规范基础，两种解释路径都不可或缺。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用下图来表示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以及两种解释模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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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可参见 ［德］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８页以下；赵宏：《法治国下的行

政行为存续力》，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４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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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１９８７，§２４，Ｒｎ．８１．

ＢＶｅｒｆＧＥ３６，２８１，２９３．

Ｂｅｎｄａ／Ｍａｉｈｏｆｅｒ／Ｖｏｇｅｌ（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ｓ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９８２，Ｓ．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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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ｕｒ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Ｉ，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１，§１７Ｒｎ．１１３－１１６．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运行机制

信赖保护原则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法上的原则，其适用领域甚至也不限于公法领域，在刑法和

民法领域也有应如何保护信赖利益的问题。在公法领域中，如果从信赖所针对的国家公权力的类

型而言，则分别有针对立法者和行政机关的信赖保护。〔２６〕因此，信赖保护原则是 “用以描述众

多现象的一个集合概念”。〔２７〕由于 “原则在各领域的具体构成系基于对各种国家权力的不同要求

而形成的”，〔２８〕也即其在不同领域各有特殊的适用模式，探讨信赖保护原则的确切内涵，必须以

原则的特定适用领域为基础。

在公法范围内，信赖保护原则主要适用于三个领域：其一为法律的溯及力，信赖保护体现在

法律的变更与废止不应真正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上。其二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信赖保

护主要体现在对违法给付行为的存续保护上。其三是在行政计划、许诺、公法合同等领域中，信

赖保护主要体现为行政机关决定的改变应当顾及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由于三部分内容涉及不同的

规范基础、适用标准以及具体保护内容，因此不能等同视之。〔２９〕为此，李建良教授甚至明确提

出，信赖保护原则在不同领域衍生出的是各不相同的子原则，即法不溯及既往、行政处分之撤销

与废止的限制、行政机关承诺或保证之效力等下位原则。〔３０〕为能集中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

内涵，避免泛泛之谈，本文以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为基点展开讨论。这部分内容系信赖保

护原则最早形成并产生最重要影响的领域，被学者称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典型问题，也是国内学界

目前主要关注的内容。在其他两部分内容中，尤其是法律变更与废止过程中的信赖保护问题，对

于法律规范的立、改、废较为频繁的中国而言，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于第三部分内容，

信赖保护原则是否适用还存有争议，例如毛雷尔教授即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援引信赖保护原则是

“没有必要”的。〔３１〕而且，由于行政计划、许诺、公法合同等概念多数可以涵盖在具体行政行为

范畴之内，即便涉及信赖保护问题，其适用规则也原则上同于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中的情

形。本文限于篇幅，不对这两部分内容作出专门探讨。

关于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典型的立法例是德国行政程序法第４８、４９条。〔３２〕所谓授益行

为，行政程序法第４８条第１款明确规定，指的是确立某种权利或法律上重要利益 （ｅｉｎ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ｅｒｈｅｂｌｉｃｈｅｒＶｏｒｔｅｉｌ）的具体行政行为。此处所谓的权利，指的是任一项主观公法权利，即公民可以

针对国家提出其请求权的权利。具体而言，只要公法规范中包含有行政机关行为义务的规定，且该

规定又是可以服务于个人权利保护的，即构成主观公法权利。至于 “法律上的重要利益”，主要是

对 “权利”作出的附加说明，指的是 “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之所以需要作出这样的附加说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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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ｄｕｒａ，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３，Ｄ５３，６０．此外，巴杜拉教授还在该书中指出，对于法院的司法活动或者法院所

持的法律观点，原则上不存在信赖保护问题。但他同时也承认，形成这一通说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林三钦教授则

认为，不仅司法行为，甚至连无效的行政行为也可以成为适格的信赖基础。参见林三钦：《法令变迁、信赖保护与法

令溯及既往》，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２页以下。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ｉｍ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ＴｅｉｌＩ．Ｄｉ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ｕｎｄＧｒｅｎｚｅｎ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

ｃｈｅｎ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ｅｓｂｅｉＡｅｎ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ｈａｎｄｅｌｎｓ，１９７４，Ｓ．２４０．

Ｋｕｎｉｇ，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Ｓ．１９５．

对此的一个简明论述可以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２页以下。另参见陈阳

升：《信赖保护原则之具体化》，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法律学研究所２００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１１页以下，第４０页以下。

李建良等：《行政法入门》，台湾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７页。

［德］巴迪斯编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８页。

类似规范的还有 《社会法典》（§４４ｂｉｓ４８ＳＧＢ－Ｘ）和 《税法》（§１３０ｕｎｄ１３１ＡＯ）。



要是为了防止对 “权利”一词作出过于狭义的解释。〔３３〕两者相加得出的结论是：授益行为指的是

授予法律保护的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３４〕在此，个人不能提出请求的反射权利被排除在外。

之所以应限于针对授益行政行为来探讨信赖保护问题，是因为针对负担行为作出撤销或废止

决定，对相对人而言仅意味着利益的增加或法律状况的改善，而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相对人

并无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可言。通常而言，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基于依法行政原则依据职权裁量对

负担行为作出撤销或废止决定。只有在对原负担行为作出更不利于相对人的变更情况下，变更行

为的实际效果等同于授益行为的撤销或废止，此时应适用与授益行为相同的规则。因此，在信赖

保护原则语境中，具体行政行为究竟应被认定为 “授益”或 “负担”行为，并不取决于该具体行

政行为的实体内容系 “授益”或 “负担”，而取决于它对相对人权益系 “增加”或者 “减少”。

至于撤销与废止之间的区别，尽管我国法律规范中通常只笼统称之为 “撤销”，但学界早已

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形成共识。〔３５〕简言之，撤销原则上适用于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其效力可以溯

及既往，也可以是仅向未来发生；废止针对的则是合法具体行政行为，其效力原则上不具有溯及

力，即原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自废止决定作出之后失效。但不论是授益行为的撤销还是废

止，讨论其信赖保护问题都应在具体行政行为诉讼时效丧失之后。在此之前，鉴于相对人应能够

预期到具体行政行为有可能被撤销或废止，还并无信赖利益可言。

对于合法的授益行为，由于其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废止，除非因

事实或法律状态的变更使该行为不再具有合法性。行政程序法第４９条第２款规定，在法规允许、

原具体行政行为中包含有相关保留、相对人未履行相关义务、行政机关基于事后发生的事实有权

不作出原行为或不废止会损害公共利益等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依据职权裁量作出废止原授益行

为的决定。如果因废止行为损害了相对人基于对原具体行政行为存续性的信赖所形成的利益，且

该利益值得保护，则在相对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为之提供补偿。

对于违法的授益行为，行政程序法第４８条第２、３款将其具体分为两类。

对于提供一次性的或持续性的金钱、可分的实物或者其他类似给付的给付决定，诸如准予补

贴、税收减免、住房 （包括公务住房）的提供、公共设施的使用许可等 “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基本

上仅意味着经济负担而非职责范围内应予履行的任务”的事项，〔３６〕如果受益人已经对具体行政行

为的存在产生信赖，已基于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存续作出相应处置 （信赖行为），并且其信赖利益相

对于公共利益而言值得保护，那么就应对该违法的给付决定适用存续保护 （Ｂｅｓｔａｎｄｓｓｃｈｕｔｚ）。〔３７〕在

此，行政机关将公益和私益置于平等地位予以权衡，只要私益相对于公益而言值得保护，就不得

撤销该违法决定，而应保护其存续力。易言之，原本基于依法行政原则可以自由撤销的违法行

为，因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得以继续维持其存续力。从早期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判例来看，之所

以需要为违法的给付决定提供存续保护，根本原因在于应使相对人能够继续获得补助金或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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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ｐｐ／Ｒａｍｓａｕｅｒ，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ｓｇｅｓｅｔｚ，７．Ａｕｆｌ．２０００，§４８Ｒｎ．６３．

除了单纯的授益行为与负担行为之外，影响信赖保护原则运行机制的还有具有第三人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具有

双重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为又可分为两种，即附有对第三人负担作用的授益行为与附有对第

三人授益作用的负担行为。对于这两种行为，通说认为应基于行政行为对其直接相对人的影响决定其适用的规则。

所谓具有双重效力的行为，指的是对相对人而言同时具有授益与负担两种影响的行为。通说认为，具有双重效力的

具体行政行为应适用与授益行为相同的规则。相关内容具体可以参考Ｅｒｉｃｈｓｅｎ，ｉｎ：Ｅｒｉｃｈｓｅｎ／Ｅｈｌｅｒｓ（Ｈｒｓｇ．），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１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２，§１７Ｒｎ．１４ｆｆ；董保城：《行政处分之撤销与废止》，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

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７３页以下。

早期的相关论述可以参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４页以下；姜明安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９页以下。

前引 〔３３〕，Ｋｏｐｐ／Ｒａｍｓａｕｅｒ书，第３页，第３０页以下，第７７页。

至于此处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条件、后果与期限等，详见前引 〔１９〕，毛雷尔书，第２８０页以下。



以避免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对此，施瓦茨教授总结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是服务于社会

弱势群体保护的，因此尽管其在宪法上的地位被提升得过高，但也是值得尊重的。”〔３８〕

对于其他虽然可能给相对人带来财产上的利益但对行政机关而言并不构成经济负担的授益行

为 （例如包括营业许可和建房许可在内的各种许可），以及其他并不设定行政机关金钱给付义务

的具体行政行为 （例如对带薪休假的许可），行政机关虽然可以撤销，但应当补偿相关人的损失。

至于是否撤销，则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裁量，而非其在公益与私益之间的权衡。〔３９〕

上述两种保护方式通常被分别称为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通说认为，两种保护方式之间是

“相等同的”，并无对给付决定适用比其他授益决定更高强度保护的问题。〔４０〕尤其是对于给付决

定而言，财产保护与存续保护在实体结果上是一致的，即为相对人提供相应价值的给付。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用下图说明信赖保护原则的运行模式：

由此可见，信赖保护原则所能够提供的保护是极为有限的：由信赖保护原则所独立提供的保护

仅体现在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值得保护的违法给付决定中；对合法的授益决定和违法的其他授益决

定，即便公民的信赖利益值得保护，信赖保护原则也只是与依法行政原则一并起到保护作用。

即便是在此范围之内，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仍然受到了的质疑。虽然可以认为基于该原则的

适用实现了个案公正，但由于信赖保护的提供主要取决于主观标准以及基于个案的具体利益权

衡，它对整个法治秩序的稳定性反而形成了不利影响，同时也损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因

此，最终形成的结果反而是不利于法治状态下稳定与均衡的可预期性的形成，进而也会有损于法

安定性原则的实现。〔４１〕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即便从与德国有着紧密地缘关系的欧盟诸国来看，

除荷兰等之外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在法律规范中认可信赖保护原则。〔４２〕例如，法国不仅只在比

“授益处分”概念更为狭窄的 “创设权利处分”上才会考虑是否适用信赖保护原则，还在个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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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利益权衡上 “与德国法采相反之立场”，“特别强调依法行政原则”。〔４３〕在欧盟法层面的司

法实践中，欧洲法院虽然名义上认可信赖保护原则，〔４４〕但在频繁使用 “信赖保护”概念的同时，

却认为原则上应可以撤销违法的授益决定，理由是既然具体行政行为缺乏客观法上的基础，受益

人也就不应对基于该行为所产生的利益享有主观权利。尤其是在受益人为企业的情况下，如果无

视给予其相关补助的授益决定的违法性并继续维持其存续力，实际上就直接损害了其他企业的公

平竞争机会。在个人的存续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中，欧洲法院显然认为后者应具有优先地

位。〔４５〕因此，“如果遵循欧盟法上的规定和考虑欧盟的利益，那么德国行政程序法第４８条中规

定的信赖保护几乎是毫无价值的”。〔４６〕对于欧洲法院的这一态度，施瓦茨教授评价说：“欧盟法

中虽然也知晓 ‘信赖保护’概念，但是与德国国内法相比，欧洲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却显然更为

有限。在欧洲法院的司法中，表面上是遵循了信赖保护原则，在结果上却由于对依法行政原则的

着力强调而回到了在德国行政法学理中以福斯特霍夫为代表人的观念上了。”〔４７〕

欧洲法院与德国法院的上述冲突，结果是欧洲法院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德国法院的态度。〔４８〕

联邦宪法法院在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７日裁判中，对于当事人依据违反欧盟法规范的决定所获得的补

助，认为并不应依据信赖保护原则适用存续保护。〔４９〕尽管形成这一裁判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欧

盟法相对于德国国内法所应具有的适用优先，但其中也至少体现了德国法院对于是否应缩减信赖

保护原则的原有保护范围与强度所持有的犹疑。与此相呼应的是，学界对欧盟法院的观点也多持

赞同态度。例如布林格教授提出，对于违法的补助决定，除在 “会导致为法律所不能接受之不公

正”等特殊情况下，应以财产保护取代存续保护，因为只有财产保护才既不违背欧盟法的要求，

又能够弥补受益者所受到的损失。〔５０〕

四、与依法行政原则之关系

从个人心理角度，所谓的信赖，不过是介于期望和确信之间的一种心理状态而已。〔５１〕从社

会学角度，信赖是维护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因此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与其密切相关。正如

卢曼所言，信赖乃是 “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和 “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 ‘本性’”。〔５２〕正因信

赖如此重要，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原则、规范与制度无不体现了对信赖的提倡、尊重和保护，这同

时也是现代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在此意义上，不仅信赖保护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又何尝不

是在为信赖提供保护。那么，以 “信赖保护”为名的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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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追问却为我国大陆学界多数论著回避的问题。

我国传统上实行的是严格的成文法至上原则，其集中的体现是对依法行政原则形式面向的突

出强调：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应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约束，如果行政决定违反了成文法规

定，则不论其为授益决定还是负担决定，行政机关随时都可以依法予以撤销，以回复合法状态

即便该决定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而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思路为：法治国家中的公民有

理由相信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因此应对其由此而产生的信赖利益提供保护。对于公民基于合法行

政行为所形成的信赖利益，自然需要提供保护，而如果不对公民基于违法行政行为产生的信赖利

益提供保护的话，则无异于是苛求公民应随时知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如此一来反而会使之陷于

更为不利的境地。概言之，如果从依法行政原则出发，应撤销违法的授益行为，对原本合法却因

法律或事实状态的改变而不再具有合法性的授益行为予以废止。而从信赖保护原则出发，则行政

机关应在撤销或废止行为所欲维护之公共利益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私益）之间作出具体权衡，

并在必要时对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加以限制。

对于依法行政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的上述关系，我国大陆学者提出过质疑。例如张兴祥认

为：“对于违法的行政行为，仅因为相对人的信赖就予以保护是很难让人信服的。”〔５３〕高家伟教

授指出，“存在着行政法治原则、法律安定性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之间的冲突和协调”，〔５４〕虽然

并未对冲突何在以及如何解决冲突的问题作出回答。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两原则的关系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陈敏教授认为：“在违法授益处

分之撤销，‘依法行政原则’与 ‘信赖保护原则’立于对峙之状态。基于 ‘依法行政原则’，应撤

销违法之行政处分，以回复合法。另一方面，基于 ‘信赖保护原则’，则考虑人民对行政处分存

续所具有之利益，要求维持违法之授益行政处分”， “于废弃合法授益处分时， ‘信赖保护原则’

受 ‘依法行政原则’之支持，此二原则处于合作而非对立之关系”。〔５５〕这实际上是台湾地区学者

的通行观点，也完全符合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条中的具体规定。〔５６〕而如前文所述，德国法

上对违法的授益行为还进一步区分两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在撤销违法的给付决定时，信赖保护原

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处于对立的状态，适法者应基于利益权衡对何者居于优先地位的问题作出判

断；只有对于违法的其他授益决定，两原则才处于合作的状态。由于这一基于给付决定与其他授

益决定之间的区别而具体确定不同保护方式的做法，并未为台湾地区法律所采纳，相较于德国法而

言，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的规定实际上是扩大了两原则可能形成对立的范围。除此之外，德国与

我国台湾地区两地学者对于两原则关系的认识基本相同。

“如果不能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仅仅把信赖保护原则和合法性原则理解为协调一致的

两个原则的话，就丧失了合法性原则对于漫无边际的信赖保护的阻挡功能”，〔５７〕非但无法消弥基

于不同法理基础所形成的两原则之间的冲突，还有可能会在个案中引发出新的争端。

１．何以对立

“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问题受两个相互冲突的原则调整：依法行政原则要求保持合法的状态，

撤销一切违法的行政行为，对此应当一如既往遵守。站在其对立面的是 这种认识也是司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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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理由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保护受益人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状态的信任，维

持违法的行政行为。……由于这两个原则在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方面相互冲突，在权衡过程中应当

审查：在具体案件中哪一个原则更重要，从而 分别根据合法性优先或者信赖保护优先 决

定是否 （全部或者部分）撤销。”〔５８〕从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而言，这一看法当然可以成立。

但如果从规范适用的层面作具体分析，所谓的 “对立”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至少就授益行为的

撤销与废止而言，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标准与保护方式都已不再是抽象原则，而是已经被

转化成具体法律条文中的明确规范，即行政程序法第４８、４９条中的相关规定。相应地，如何适

用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也已因其法律化而被转换成应如何适用行政程序法相关规范的问题。如

果认为在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司法裁判中对于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一度溢出了依法行政原则范

围之外，那么在该法颁布之后，这部分内容也已经被法律化而成为依法行政原则的组成部分。如

果认为此时仍然存在冲突，那么冲突也只是存在于两原则原本具有的不同法理基础上，而不再能

够存在于规范适用之中。因为适法者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法律原则、基本权利规范以及不同层级的

法规之间作出选择，完全是依法行政原则范畴内的应有之义，并非因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才出现

的特殊现象。

当然，尽管已被法律化，信赖保护原则在规范适用的层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行政程序

法第４８、４９条中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选择适用规范的权力，即行政机关有权在特

别法规中的具体规定与行政程序法中的一般信赖保护规范之间作出适用选择。在此过程中，不同

原则之间的冲突应能得到权衡，而是否适用存续保护则取决于具体个案中的事实构成与利益对比

关系。但即便如此，此处承担规范选择适用功能并为信赖利益提供保护的，仍然是依法行政原则

而非信赖保护原则。

因此，如果说最初形成于司法裁判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曾一度游离于依法行政原则之外，那么

至少在行政程序法成就其法律化之后，信赖保护原则已经回归了依法行政原则的范畴。至少在行

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之内，信赖保护原则是依托于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模式来实现其保护信赖利

益的功能的，并因此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之一。质言之，就违法给付决定的撤销问题而言，信赖

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至少在规范适用中不再对立。

２．如何合作

在所谓的合作关系状态之下，两原则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各自在形成行政决定的过程中占据

了多大比重？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所谓的合作也难以具有实质意义。

仅从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具体规定的行政程序法本身所具有的 “法律性”效力出发，就可以

得出所谓的 “合作”关系至少在规范适用的层面无法成立的结论。行政程序法第１条规定，该法

仅在其他联邦规范没有相同或不同规定的情况下才得以适用，即该法相对于其他法规而言仅具有

补充性作用。〔５９〕也就是说，当其他联邦法规中有不同于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时，应适用其他法规

中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而当其他联邦法规的规定同于行政程序法时，行政机关所适用的只能是

其他联邦法规，而不应是行政程序法。不仅如此，联邦行政法院还认为，这里所谓的 “相同或不

同”并不限于规范明确的字面表述，只要特别规范在 “意义和目的”上与行政程序法中的规范

“相同或不同”就足够了。〔６０〕这就形成了其他联邦法规相对于行政程序法的普遍保留，也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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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程序法的补充性原则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ｄｅｒ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ａｅｔ）。〔６１〕

就涉及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程序法第４８、４９条两个条文而言，由于两条文并未对如何 “合作”

作出特别规定，因此在规范适用中应基于行政程序法的补充性原则适用 “依法行政原则”而非 “信

赖保护原则”。此时信赖保护原则仅处于补充性地位，这也就是所谓的 “法治国家信赖保护原则的

补充性原则”。〔６２〕这一信赖保护原则在 “宪法学理中的补充功能”，目前已经成为德国学界中

“基本上不再有争议”的观点。〔６３〕质言之，两原则之间的合作并不能真正进入规范适用之中。

就法理基础而言，财产保护虽然确系以保护信赖为目标，然而由于上述补充性原则的存在，

其保护功能实质上完全是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法理基础而实现的，所适用的也完全是依法行政原

则范畴之内的规范与规则。信赖保护原则既不是形成财产保护的法理基础，也不能为之提供规范

依据，因而它完全不能为所谓的合作状态提供超出依法行政原则之外的支持。正因如此，有学者

早就明确提出，所谓的信赖保护指的就是存续保护而非财产保护。〔６４〕此外，皮罗特教授从信赖

保护原则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出发，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辅助性。他认为，在

基本权利规范的适用范围内，信赖保护原则应依据基本权利规范得以实现。只有在基本权利规范

的适用范围之外，一般性的信赖保护原则才有可能得以适用。〔６５〕

基于上文的分析，在排除明确适用依法行政原则的两种情况 （即未发生状态改变的合法授益

行为与信赖不值得保护的违法给付决定）后，本文以下图表示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之间

的关系：

就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而言，在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可能发生交集的上述三种具

体情况下，由于具有不同的法理基础，两原则之间在法理基础层面上可以形成所谓的对立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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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然而由于信赖保护原则已被行政程序法所法律化，即它已经被转化成依法行政原则的组成部

分，因此至少在规范适用中，两原则之间不再能形成对立。至于所谓的合作关系，则不仅基于行

政程序法补充性之定位而在规范适用中无以形成，而且在法理基础层面也难以成立。概言之，从

法理基础层面而言，信赖保护原则或许相对于依法行政原则还具有其独特性，但从规范适用层面

而言，信赖保护原则既然已经被法律化，就已成为依法行政原则中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只不过

它在依法行政原则的范畴内仍具有一定特殊性而已。

在此，如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变迁的视角来解释，仅就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而

言，首先是以判例弥补了形式法治中的不足，然后再通过立法实现这一弥补性的实质法治内容的

法律化，最后形成的是被形式化的实质法治。这可能也算是原本仅注重形式面向的依法行政原则

迈向实质法治的一种特殊方式。

五、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区别

合法预期保护原则即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亦有学者称之为 “正当期待”、“正当期望”、

“正当预期”、“合法期待”或 “合理期待”等。所谓 “合法预期”，通常是指：“相对人因行政机

关的先前行为 （如曾制定过政策，发过通知，作出过承诺或指导等等），尽管没有获得某种权利

或可保护利益，但却合理地产生了对行政机关将来活动的某种预期 （如行政机关将会履行某种程

序或者给予某种实质性利益），并且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将来可以满足其上述预期。”〔６６〕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间是等同的关系。典型的如余凌云教

授认为：“在德国行政法上，合法预期观念是与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紧密相连的，在有关授益或负

担行政行为的撤回、撤销、废止理论之中，细致入微地体现出对合法预期的关怀与保护。”对于英

德两国是否存在差别的问题，他认为，“英国和德国行政法中都存在着信赖保护观念，以及与此密

切相关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６７〕王贵松也认为两个原则的含义 “大致相同”，但他同时也指出两

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主要是程序性的保护，只是后来在司法的推动和欧盟法的

影响下才逐渐有了实体性保护，而信赖保护主要还是一种实体性保护。〔６８〕张兴祥则指出，合法

预期保护原则源自德国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两原则指向的是同一事物，但由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

包容性更广、概括性更强，可以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组成部分。〔６９〕此处，还

有学者直接以 “信赖保护原则”指称英国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７０〕

上述学者的观点，基本代表了我国学界对信赖保护原则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间关系的看

法。从来源上说，上述看法有可能是受到了英国学界的影响，这从上述学者的学术背景及其参考

文献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但实际上，英国学者对此作出的阐述却往往并未有如此之肯定，例如福

赛斯教授只是认为两原则为 “相似的概念”或 “类似概念”而已。〔７１〕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

并未将两原则相提并论。施瓦策教授在对欧洲主要国家与信赖保护原则相关的规范与制度作出比较

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英国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与禁反言原则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ｄｅｓＥｓｔｏｐｐｅｌ）中

包含有一定的信赖保护原则的因素，但英国法中并不存在与德式信赖保护原则相对应的原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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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他还认为英国法上的合法预期所对应的德文词应为合理期望（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ｔｅＥｒｗａｒｔｕｎｇｅｎ）而非

信赖保护 （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ｓｃｈｕｔｚ）。〔７２〕施瓦茨教授在其专门研究信赖保护原则的教授资格论文中提

出，无法以英国法上的禁反言原则来论证德国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７３〕这些信息至少表明，英

式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与德式信赖保护原则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意义内涵，我国大陆学界所普遍认

可的信赖保护原则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等同关系的观点，颇值得怀疑。

本文认为，两原则相比较，更多是相异而非相同之处。

１．形成信赖的基础不同。就合法预期保护原则而言，首先是个人基于法规、政策、惯例、

行政机关的其他相关决定、承诺等形成预期，然后才有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是否给予其

程序保护并最终提供实体保护的问题。因此，预期的形成系基于个人对当前一般法律状况的理

解，而非针对一个具体的行政决定。即便其中可能同时涉及因法规、政策等的变更而造成的法律

状况的改变，并因此可能影响个人所预期的具体内容，但这些都是发生于具体行政决定作出之

前。而就信赖保护原则而言，应是有一个具体的授益行为在先，个人的信赖系基于该具体决定形

成。此后，在行政机关需要作出另一后续的、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新具体决定之际，才需要行

政机关在公益与私益之间作出权衡，以确定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

２．所期望的具体内容不同。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中，个人所预期的是行政机关应作出公正的

裁量决定。正是由于在预期形成之时，行政机关的具体决定尚未作出，个人才需要行政机关提供

程序保护，以获得一个公正的决定。至于对所谓的实体保护的预期，则是期望行政机关不应背离

承诺、政策、惯例，且行政决定应有充分的公益支持。而在信赖保护原则中，个人需要保护的却

是基于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决定所形成的信赖利益。依据信赖保护原则对是否应保护信赖利益作

出的权衡，通常发生在两个具体行政行为之间。从规范适用层面，信赖保护原则所保护的信赖，

是对违法的给付决定所形成的信赖。信赖保护原则的这一具体保护内容，完全未被纳入合法预期

保护原则的视野。

３．获得保护的核心要件不同。就合法预期保护原则而言，个人能否获得保护取决于其预期

是否合法并值得由行政机关为之提供程序保护或实体保护，因此 “合法”为其核心要件。即便是

所谓的实体性合法预期，能否获得保护的核心因素也是个人在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实体预期是否

合理。〔７４〕因此，适用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基本条件在于预期的合法性，所适用的范围主要就是

裁量权的运用。信赖保护原则中所谓的 “信赖”，同样是一种预期。是否应为此预期提供保护，

取决于个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所形成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至于该具体行政行为系合法抑或

违法则在所不论。而如前文所述，如果仅从规范适用的层面评价信赖保护原则可能具有的保护作

用，其仅仅为基于违法的给付决定所形成的信赖利益提供保护。

４．提供保护的阶段不同。合法预期保护原则适用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决定之前。与此

相应，为此期待所提供的保护主要限于作出决定之前的程序性保护。信赖保护原则非但不能适用

于这一阶段，而且在行政决定诉讼时效届满之前的阶段也不能适用。因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诉

之前，其存续力尚未形成，个人应能预期到该决定仍有被撤销之可能，因而无从对之产生信赖并

形成信赖利益。

５．提供保护的方式不同。合法预期保护原则所能够提供的保护是行政机关应作出一个公正

的裁量决定。也正因如此，“许多判决都坚持听证是对实体性期待的唯一保护”，而 “一般说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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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能满足该期待就是滥用裁量权”。〔７５〕有学者在考察了１９９９年发生的 “在确立正当期待的审

查基准方面的标志性案例”之后，得出结论： “在此类案件中，需要平衡的法益有两个 行政

机关的决策裁量空间与公民的期待利益。”〔７６〕信赖保护原则虽然从其法理基础而言可以针对给付

决定或其他决定分别提供存续保护或财产保护，但其在规范适用层面的核心内容在于为违法的给

付决定提供存续保护。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区别的存在，本文认为两原则非但不是相同或相似的，恰恰相反是具有完

全不同内涵的。如果以德国法视角来评价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话，该原则主要涉及行政机关在作

出行政决定之前应如何进行裁量的问题。〔７７〕具体而言，主要涉及应如何解释各种新旧规范、如何

评价个人的预期、如何给予个人程序性保障 （例如举行听证）、如何确定并适用裁量基准等问题。

也正因其核心为裁量问题，所以英国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在实践中多有借鉴比例原则之处，而

后者即直接来源于德国法上的裁量理论。在德国法上，尽管行政机关对授益行为作出的撤销或废止

决定中必然也会涉及裁量权的运用以及对个人合法预期的顾及，但对于行政决定作出之前应如何为

相对人提供程序保障的问题，通常是在相关程序设置的层面上作出探讨，而不会出现于信赖保护原

则的语境中。因此，所谓德国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不重视程序性保护的看法，〔７８〕不过是出于对该

原则适用范围的误读而作出的判断。至于实体裁量权如何运用的问题，在德国法上通常归属于裁

量规制理论的范畴，同样与信赖保护原则并无直接关系。为更清楚表明两原则之间的区别，图示

如下 （其中箭头表示形成行政决定的过程，连线表示原则或制度影响的范围）：

张兴祥在对比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后认为：“信赖保护强调的是个人对行政机

关行为的信赖应当得到保护，是一个主观标准，存在着认定上的困难。”〔７９〕基于前文中对于信赖

保护原则运行机制的分析，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无法成立的。尽管信赖保护原则强调的是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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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１〕，福赛斯文。

骆梅英：《英国法上实体正当期待的司法审查 立足于考夫兰案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参见前引 〔７１〕，福赛斯文。该文多处表述直接表明英国法上的正当期待 （也即合法预期）的核心即裁量问题。例

如：“为了保护正当期待，除了在例外的情形下，公共机构应当以特定方式行使其裁量权”；“正当期待保护原则主要

适用于具体决定，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常领域”；“尤其是当该承诺或保证已经导致对听证或特定决定的正当期

待时，一般说来如果不能满足该期待就是滥用裁量权”；“……对正当期待的否认实际上等同于非法运用裁量权”等。

例如前引 〔６８〕，王贵松书，第９页，第２１３页以下，第２３４页以下。

前引 〔５３〕，张兴祥书，第１６页。



信赖利益的保护，但个人是否有足以表明其信赖的行为、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具体对比关系如何等

问题，实际上都已经外化成客观标准，而并不能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当然，具体何种行

为足以表征当事人对行政决定的内心信赖，取决于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特别法中的具体规定以

及相关判例中形成的法律观点，无法一一作出列举。但这一标准的不确定仍属于实质法治的应有

之义，并不属于所谓的主观标准。因为行政相对人的不同行为所体现的并非仅仅是主观上的信任

程度之不同，而是客观上的具体状况之差异，行政执法中基于特定客观状况作出有所区别的决

定，乃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六、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

现代法治之原则、规范与制度，无不以承认、保护和增进信赖为其基本目标，同时也以其特

定方式承担着保护信赖以及信赖利益之重任。相对而言，信赖保护原则强调的是特定情况下超出

特别法具体规范之外的实质公正。在此意义上，如果可以把依法行政原则定位为法治原则形式面

向，信赖保护原则即应归属于其实质面向。如果从整体意义上评估依法行政原则，信赖保护原则

虽然有可能一度溢出其外，但终究可以法律化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因此，承担保护信赖利益重任

的主要还是依法行政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仅能在特定阶段、在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起到补充性

作用，它在个案中的具体适用取决于行政机关在特别法规与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的一般信赖保护条

款之间作出的选择适用，以及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做出的利益权衡。

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后，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该法第８条直接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例如

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行政法室给出的观点是，“本条是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８０〕汪永清也

认为：“借鉴外国经验，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８１〕然而，基于上文对信赖保护原则

的考察，不难发现这一几乎成为通说的观点，其实颇有值得商榷之处。问题的核心在于，行政许

可法第８条是否为基于违法授益行为的信赖利益提供了保护。

周佑勇教授认为，该法第８条第１款中所谓的 “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既包括合法的行政

许可，也包括违法的行政许可，因而无论是对合法行政许可的变更或者撤回，还是对违法行政许

可的撤销，都要受信赖保护原则的限制。〔８２〕这一判断尽管颇为符合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

础，却在规范适用的层面放大了该原则实质上可以得以适用的范围，这一点暂且不论。更为重要

的是，第８条第１款是否 “包括违法的行政许可”，仍然值得怀疑。诚如周佑勇教授所言，第８条

第１款仅明确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 “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却对该许可是否同时为行政机

关所 “依法”作出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说明，因而从其字面表述看可以将 “违法的行政许可”涵盖在

内。仅凭这一规范表述中若隐若现的不周延性即作出上述判断，似乎稍显轻率。实际上，只要对比

该法第６９条以及第７４条，就能够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依据这两个条款，行政机关不仅可以撤销

“违法的行政许可”，而且可以 “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视情况对作出该违

法决定的行政工作人员予以惩戒。因此，第８条第１款所谓的 “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实质上就是

“合法的”行政许可，其立法本意与信赖保护原则并无关涉，只不过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严格依法行

政原则的规范重述罢了。在行政许可法之前，其他法律中作出类似规定的立法例也并非罕见。

第８条第１款中规定的行政机关 “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同样与信赖保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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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行政法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与实施指南》，中国物价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４页。

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６页。

前引 〔６〕，周佑勇文。



则无关，因为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维护已生效行政决定的效力，系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之义。而

所谓 “擅自”之表述并不准确，因为行政机关是否可以改变决定，取决于它是否有法定职权和规

范依据，而并不见得需要其他机关的批准，也无需事先取得行政相对人的同意，因此是否 “擅

自”并非问题的关键。

第８条第２款也不涉及信赖保护问题。第２款涉及合法授益行为的废止。从规范的实质内容

看，原许可行为以及因规范的修改或废止而作出的变更或撤回决定同属合法行为，因合法行为造

成的损失应 “依法给予补偿”，何尝又不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典型适用方式？

真正与德国行政程序法第４８条的规范对象基本对应、涉及违法授益行为的条文，是行政许

可法第６９条。但从德国行政程序法第４８条第２款的内容看，是将私益与公益置于平等的地位予

以衡量，以判断私益相对于公益是否值得保护，而行政许可法第６９条第３款却规定只要是 “可

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即不予撤销。因此，第６９条所坚持的仍然是公共利益至上原

则，并未真正为作为个人私益的信赖利益提供保护。正因如此，相对人是否实际作出了相关信赖

行为，可以完全不成为行政许可法所考虑的因素。至于该条第１款中对 “可以撤销”而非 “应当

撤销”作出的规定，实际上也是属于依法行政原则范畴内的职权裁量，其目的在于防止 “对公共

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而与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并无关涉。概言之，第６９条虽然在规范对象上与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４８条基本相同，但在其规范内容中仍然没有能够体现出信赖保护原则。

综上所述，至少在规范适用的层面，我国行政许可法中并未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这一结论虽出乎不少学者的意料之外，却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因为就规范适用而言，信赖保护

原则仅适用于违法的给付决定，而并不能适用于作为其他授益决定的行政许可，因而行政许可法

中并未规定对违法许可决定适用存续保护，恰恰与信赖保护原则的运行机制相符。即便从法理基

础来说，行政许可法第８条、第６９条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信赖以及信赖利益的保护，

这些规定却并非基于信赖保护原则，仍然是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法理基础形成的。

当然，信赖保护原则是否具有中国法意义，并不取决于行政许可法中是否作出了相关规定。

就规范适用而言，信赖保护原则直接涉及违法给付行为的存续保护。因此，是否应为社会弱

势群体所获得的补助金或救济金提供存续保护，以避免他们在特定状况下陷入经济困难的问题，

应在将来相关的立法或修法中予以重点考虑。对于因合法行为对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以及因行

政决定的变更而对公民造成的利益损失，应以立法明确为之提供财产保护。国家对合法的公权力

行为给公民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本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之义，行政许可法第８条、第６９条

也正体现了这样的立法努力。但由于现行规范中多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造成了国家补偿无

法可依的状况。〔８３〕由于行政许可法的适用范围毕竟有限，将来可以考虑在国家赔偿法或行政程

序法中对一般性的国家补偿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甚至也可以考虑制定单行的国家补偿法。至于在

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范畴之外，在法律的变更与废止过程中应如何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则

更是我国在法治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应予以特别重视的问题。

在法理基础层面，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公权力的行使注重考量公民的信赖利益。尤其是在公益

与私益之间的利益权衡中，不应完全以公共利益的需求为主导，而是提倡将私益置于与公益相平

等或者相对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尚未实现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化，在

法理基础的层面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与提倡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观念，并致力于在确有必要的范围

内实现其法律化，仍然是为推进我国法治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这实际上也是许多学者重视信赖保

护原则的根本出发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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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根本上而言，建设现代法治与维系公民信赖的目标，主要仍是通过贯彻依法行政原则来

实现。即便是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基础的层面上确有为依法行政原则暂时未能容纳的意义内涵，

其意义最终也还是需要通过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才能够达成。如果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适用尚且

困难重重，却寄望通过一个名为 “信赖保护”的原则来实现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无异于舍本

逐末，不仅难以达成所期望的目标，还有可能进入新的误区。〔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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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

〔８４〕 与我国许多学者致力于提升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性与地位不同，德国学者并不视该原则为行政法基本原则。除法律

变更与废止过程中的信赖保护问题之外，文献中对该原则的探讨通常仅在行政程序法的语境中进行。对该原则的最

高定位，是将其认定为与行政活动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可测量性、合比例性、滥权禁止、诚实信用等原则相并列

的 “行政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 （参见前引 〔２４〕，Ｄｅｔｔｅｒｂｅｃｋ书，第２４９页以下）。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于该原

则的适用范围原本极为有限，且在欧盟法层面向来受到质疑和限制。




